
一!問題的提出

實用藝術品與實用藝術作品是兩個旣有關係又有區別的

概念! 通常"實用藝術品是對兼具有實用性和藝術性的製品的

統稱! 實用藝術作品"根據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編寫的#著作權和

鄰 接 權 法 律 術 語 彙 編$的 解 釋"是 指%具 有 實 際 用 途 的 藝 術 作

品"無論這種作品是手工藝品還是工業生産的産品! &因此"相

對於實用藝術作品"實用藝術品是上位概念’ 符合作品認定條

件"構成作品"可受到著作權法 保護的實用藝術品爲實用藝術

作品! 並非具有藝術性的實用品或者具有實用性的藝術品當然

構成作品"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! 實踐中"此類案件的難點常常

在於原吿主張的實用藝術品是否構成實用藝術作品"能否納入

著作權法予以保護!

(台灣)海暢公司的鳶尾花系列*金魚系列等陶瓷産品在中

國進行了美術作品版權登記’ 法藍瓷公司經海暢公司授權爲中

國大陸專有使用權人’ 法藍瓷公司認爲加蘭德公司生産的産品

侵犯了上述作品的著作權"並構成不正當競爭"故訴至法院"要

求加蘭德公司停止侵權*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’ 加蘭德公司辯

稱+海暢公司作品是對在先作品的抄襲*剽竊"不具有藝術性和

獨創性, 涉案作品是採用模具的方法大規模生産的工業産品"

不是美術作品"依法不受-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 權法$(簡稱著

作權法)的保護,加蘭德公司生産*銷售的涉嫌侵權作品是其獨

立搆思創作完成的’

上述案件(簡稱%法藍瓷案&)提出了如下値得硏究的問題+

!" 我國著作權法是否保護實用藝術品"如果保護置於哪種作品

類型下予以保護,#" 實用藝術品滿足什么條件可構成作品受到

著作權法保護"本案原吿主張的陶瓷産品是否構成實用藝術作

品,$" 如何確定原吿作品的獨創性及其保護範圍" 構成侵權的

標準是什么" 如何判斷實質性相似,%" 實用藝術品著作權保護

與其他保護方式的關係及其選擇’

二!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及實踐操作

"一#法律規定

通説認爲"按照我國 !&&’ 年的-著作權法$"無論是中國人

還是外國人的實用藝術作品都不受法律保護’ 主要的依據是當

時的-著作權法$第五十二條第二款%按照工 程設計*産品設計

圖紙及其説明進行施工"不屬於本法所稱的複製&"也就 是 説"

不管是將實用藝術作品用於工業生産"還是生産製作具有藝術

性的實用品"都不屬 於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複製"因而不受著 作

權保護’

!&&# 年 ( 月 ! 日"我國加入了-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

品公約$(簡稱伯爾尼公約)’ 爲了履行公約對實用藝術作品保

護的基本要求"!&&# 年國務院制定-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

定$第六條規定+%對外國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期爲自該作品完

成起二十五年’ 美術作 品(包括動畫形象設計)用於工 業 製 品

的"不適用前款規定’ &據此"外國人的實用藝術作品受到著作

權保護’ 從上述規定看"用於工業製品的美術作品(也即實用成

分與藝術成分能夠分離的外觀設計)仍按一般美術作品給予著

作權保護"-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$中保護的僅限於實用

成分與藝術成分不能分離的實用藝術作品"且僅適用於外國公

民’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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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"# 年 $% 月!我國對"著作權法#作出修訂$修訂後的"著

作權法%雖然所列舉的作品中沒有實用藝 術作品!但刪除 了 原

第五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!排除了不保護實用藝術作品的法律

規定$ 同時在受保護的作品中增加了屬於典型實用藝術作品的

&建築作品’!而(著作權法實施條例#將&建築作品’界定爲有審

美意義的&建築物’而非僅指圖紙!明顯將對其的複製列入著作

權保護範疇$ 因此!我國現行的(著作權法#保護實用藝術作品$ !

!二"典型案例

$& 樂高玩具系列案$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涉

及樂高的案件共有兩批!分別爲 $’’’ 年訴可高公司案)簡稱樂

高 $’’’ 年案*和 !"$" 年訴 小 白 龍 等 系 列 案)共 $"( 件!簡 稱

樂高 !%$% 年案*$ 在樂高 $’’’ 年案中!法院直接適用"實施國

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%! 認定原吿主張的 )* 件玩具揷件中!除

了 * 件屬於通用形狀不具有作品性外! 其餘 )% 件構成實用藝

術作品$ 由於其中 #+ 件作品是以現實中常見的物體爲創作模

型! 其藝術性較低且與可高公司的作品不構成實質性相似!故

未認定爲侵權+其他 ** 件作品經過與可高公司作品相對比!兩

者實質性相似! 並且在作品的獨創性部分 兩者存 在 實 質 性 相

似!因此認定被吿侵犯了原吿的著作權並判決承擔相應的民事

責任$* 在樂高 !%#% 年案中!原吿主張了 #%( 件積木塊$法院對

每個積木塊的獨創性進行了判定!認定其 中部分積木塊)例 如

圖 !*具有一定的藝術美感!達到了基本的智力創作性高度!積

木塊所承載的表達符合了作品的獨創性要求!構成作品 ,+但對

於大多數積木塊)例如圖 **!法院認爲屬於&已有常見形狀’!或

者&智力成果的創作性高度過於微不足道’ )!或者&缺乏著作權

法意義的必要的,創作性勞動-’ (!不構成作品$

!& 香水瓶案$ 在瓊.保羅.戈爾捷訴汕頭市佳柔精細日化

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案中!北京市第二中

級人民法院認定原吿主張的&着緊身衣的

女性上半身 人 體 形 狀’和&着 海 魂 衫 的 男

性 上半身人體 形 狀’的 兩 種 香 水 瓶)見 圖

,*以及圓桶狀包裝盒構成實用藝術作品!

並適用有關美術作品的規定對原吿的著作權給予保護$ + 該案

在文字表述上雖然沒有將實用藝術作品納入我國 (著作權法#

規定的美術作品的範疇!但實際上已將外國公民主張的實用藝

術作品作爲美術作品中的一類適用(著作權法#給予了保護$

*& - 型牙刷案$ 在史密斯克蘭比徹姆公共有限公司訴揚州

明星牙刷有限公司等侵犯實用藝術品著作權糾紛一案中!北京

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爲! 實用藝術作品是指具有實用性/藝

術性並符合作品構成要件的智力創作成果$ 著作權法保護的是

實用藝術作品所具有藝術性的內容!即作者對該作品的藝術性

所作的智力投入而産生的成果$ 該作品的實用功能不受著作權

法保護$ 而本案牙刷的 - 彎形顯然是爲實現牙刷的隨意彎曲功

能而設計的!該 - 彎形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 上的藝術性!故原

吿的 - 彎形設計的牙刷不構成實用藝術作品$ .

,& 膠帶切割機案$ 在愛祿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訴惠州新力

達電子工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一案中!原吿主張其開發的膠

帶切割機的外觀設計 )見圖 )* 應當作爲實用藝術作品給予保

護$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爲!實用藝術作品是指實用成分和

藝術成分不可分的藝術作品$ 我國(著作權法%未規定保護實用

藝術作品!實用藝術作品只有在達到創作

高度時!才 作 爲&美 術 作 品’受 我 國(著 作

權法%保護$ 藝術成分過低/缺少藝術特徵

的&實 用 藝 術 品’!被 完 全 排 除 在 我 國(著

作權法%保護之外$ 涉案産品因其藝術成

份 過 低!不 能 達 到 藝 術 創 作 的 高 度!不 能 視 爲 作 品!不 受 我 國

(著作權法%保護$ 對於普通工業品的外觀設計及結構!我國是

適用(專利法%加以保護的$ ’

)& 坐便器案$ 在原吿意大利歐可寶貝公司訴被吿慈溪佳寶

公司案中! 原吿先後設計完成了 -/012 小兔坐便器/34567 小

鴨坐便器墊及 84112 小熊沐浴躺椅三款涉案産品)圖 (*!並先

後向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國際局申請了工業品外觀設計!該公司

圖 !

圖 *

圖 ,

圖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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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!""# 年開始正式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涉案産品! 被吿慈溪

佳寶公司在其網站上公開 宣傳和銷售與上述三個作品完全 相

同的 産品!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爲"根據 我國#著作權

法$的相關規定%美術作品是指繪畫&書法&雕塑等以線條&色彩

或者其他方 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 造型藝術

作品’ 涉案 $%&’( 小兔座便器&)*+,- 小鴨座便器墊及 .*’’(

小熊沐浴躺椅%將動物形象與兒童使用的 座便器&座便器墊和

沐浴躺椅相結合%造型獨特%具有審美意義以及藝術性&獨創性

和可複製性%符合我國(著作權法$規定的作品 的構成要件%應

當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) /"

01 宜家 *瑪莫特+ 兒童椅和兒童凳案) *瑪莫特+,232!

245-系列兒童傢具是由英特宜家公司設計的%#667 年%*瑪莫

特+童椅獲得瑞典*年度傢具+的大奬) 英特宜家公司指控中天

公 司 生 産 和 銷 售 的 多 種 型 號 兒 童 椅 和 兒 童 凳 抄 襲 了 該 公 司

*232245+系 列 作 品 設 計%侵 犯 了*瑪 莫 特+系 列 實 用 藝 術 品

之著作權)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爲"實用藝術作品的藝

術性必須滿足美術作品對於作品藝術性的最低要求%才能夠獲

得著作權法的保護) 本案系爭的瑪莫特兒童椅

和 兒 童 凳,圖 8-的 設 計 要 點 主 要 體 現 在 造 型

線條上%但從整體上看其與普通的兒童椅和兒

童凳在外形上的區別不大%屬於造型設計較爲

簡單的兒童椅和兒童凳%在藝術性方面沒有滿足構成美術作品

的最低要求% 因此不屬於美術作品範疇中的實用藝術作品%不

受我國(著作權法$保護) //

三!幾點想法及對法藍瓷案的處理 !"

"一#路徑選擇

雖然我國歷次修改(著作權法$均沒有將實用藝術作品列

入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%且理論上對於是否給予實用藝術

品以版權保護存在一些分歧% 但我國司法實踐至少在 /66! 年

之後幾乎一致認爲我國著作權法保護構成作品的實用藝術品)

從案例看%我國司法實踐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糾纏於藝術特徵能

否與實用功能相分離%而僅是從創作的藝術高度去判斷相關産

品是否構成作品) 如認定滿足作品的構成要件%屬於作品%則予

以著作權保護%較少考慮保護途徑的選擇和導向問題)

對於智力成果%基於不同的立法目的.保 護 對 象 和 制 度 功

能%知識産權體系提供了不 同的保護路徑%每種保護路徑 有 着

各自的 保護對象.權利取得.權利維護和保護期等 不同制度 設

置%以實現權利人與社會公衆等各方主體之間利益的平衡) 比

如專利制 度%以技術公開換取一定期限的壟斷%鼓勵 發明創 造

的同時實現技術信息的共享% 進而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)

版權制度%保護的是文學.藝術和科學智力成果) 兩者的界限本

應涇渭分明) 但由於實用藝術品旣有實用功能又有藝術性%導

致在一定條件下旣符合外觀設計專利的條件%又構成作品) 此

時%保護路徑的設計和選擇就取決於價値判斷和制度導向)

根據伯爾尼公約第二條 /9 的規定%保護實用藝術作品是其

成員國的義務) 但是%伯爾尼公約並沒有規定必須給予實用藝

術品以著作權保護% 即使該實用藝術品構成實用藝術作品%著

作權保護也只是可選擇的方式之一) 而且從其用語來看%雖未

十分明確%但還是隱含着傾向於優先選擇平面和立 體設計,外

觀設計-的專門保護%只有在不提供這種專門保護的時候%才作

爲藝術作品予以保護%而且特別提出其保護期不同於一般的作

品%可降低至 !: 年)

美國並非絶對不給予實用藝術品以版權保護%但總體上條

件十分苛刻) 實踐中%一件實用藝術品是否能夠獲得版權保護%

關鍵看實用藝術品中的藝術性能否與實用性相分離) 這一標準

主要源自美國最高法院 /6:7 年審理的著名 的 2-;<= >1 $?<&@

案) /7 在此基礎上%美國 /680 年版權法規定%對於所具有的藝

術特徵能夠和該物品的實用元 素相分離的實用物品 提 供 版 權

保護) 其立 法説明特別指出%所謂的可分離是指%或者 在 實 體

上.或者在概念上%藝術性的元素可 以與實用物品中的實 用 性

的功能産生分離) /6AB 年%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 C&<D<E!

D?<&@FGH=’ >I 3++<DDH=&<D J( K<-=EL M@+1 案中% 給予 兩款皮

帶扣以版權保護)/: 但在 /6A: 年審理的 G-=HE .-=@N-=? M@+O >1

P+H@HQ( GH><= GH=%1案中%對於原吿主張的 7 套用於展示衣

服的人體上半身模型%法院認爲%雖然 7 套模型具 有美感或藝

圖 8

圖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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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價値!但由於其具有的美學和藝術特徵不能和它所要充當的

衣架子功能相分離! 不能在概念上獨立於實用功能而存在!因

此不能獲得版權保護"!" 由於可分離原則的要求!實踐中受到版

權保護的案例很少"

##$%&’$ 案 !( 是日本涉及實用藝術品版權保護最爲 典型

的案例之一% 該案中!日本法院認爲!在 法律對於以實 用 爲 目

的&規模化生産的&具 有一定美學功能和技術特點的産品能 否

納入美術作品予以版權保護沒有明確規定的情况下!如果著作

權法的保護延及實用美術作品!則會從根本上動搖外觀設計專

利法律制度的根基!因爲這兩種法律對知識産品所提供的保護

水平不同 !)!因此!原則上著作權法提供的保護不應延及可工業

化規模生産的實用物品的設計" !*

可見!對於實用藝術品!國際上主流的做法是強調儘量通

過平面與立體設計制度予以專門保護!只有極爲少數的情况下

才給予版權保護!從而避免太多的具有一定藝術性的工業産品

被認定爲實用藝術作品而通過版權保護!從而架空了外觀設計

制度" 這也就是爲什么美國非要強調而且從嚴把握可分離原則

和日本不給予’#$%&’$娃娃著作權保護的根本原因" 即使在一

些給予版權保護的國家!也進行了相應的限制" 比如在英國!一

件藝術作品一旦用於工業生産!其版權保護期就由原來的作者

終身加 (+ 年減少到 ,- 年" ,+

上述路徑選擇導向是有其道理的!應當借鑒" 對於載體同

一&但對象不同的知識産權!根據相應的對象提供相應的 制 度

保護是 合理的(但對於同一對象!雖然並不絶對排 除多種路 徑

的多重保護!但最好在制度的 選擇上劃定優先次序!給予 良 好

的指引和導向作用!從而提高法律適用的確定性% 對於實用藝

術品!不管是通過外觀設計專利制度!還是通過版權制度!其所

保護的對象是同一的% 由於我國已設置了專門的外觀設計專利

制度對於工業品設計予以保護!因此對於符合外觀設計專利保

護要件的實用藝術 品! 應儘量通過外觀設計專利制 度 進 行 保

護!不能因爲其有藝術性就輕易給予著作 權保護!否則將 導 致

權利人長期壟斷相關設計% 當然!不排除極少數實用藝術品可

獲得版權保護!但一定要提高保護條件!尤其 在)著作權法*未

修改之前 ,!!避免給予其超長期的保護%

!二"作爲作品保護的條件

歸納我國的典型案例!一般認爲!符 合 如 下 條 件 的 實 用 藝

術品可構成作品獲得著作權保護+

!. 具有實用性! 即指該物品能在實際生活中 爲 人 們 所 使

用!而不是單純地具有某種欣賞&收藏等價値% 對此業界爭議不

大!因爲不具有實用性!而純粹爲藝術品!更 符合作品的屬性!

可直接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%

,. 具有藝術性% 一般認爲藝術性是實用藝術作品與一般的

工業産品的本質區別% 沒有藝術性!無從談及實用藝術作品% 實

用藝術作品保護的其實是其中的藝術特徵% 但對於是否具有藝

術性!很多案件是結合是否具有獨創性作判斷%

/. 滿足作品的其他要件!包括獨創性&可複製性等% 獨創性

是作品的本質要求% 一般作品的獨創性要求並不高!只要求是

獨立創作的!且具有並非微不足道的智力創作高度即可% 但從

上述案件看! 對於構成實用藝術作品的獨創性高度要求較高%

比如從樂高&0 型牙刷& 膠帶切割機以及宜家兒童椅1凳案可以

看出!要求達到較高水準的藝術創作高度!並不是獨立創作&具

有一定造型即可% 比較不同階 段的樂高案可 以 看 出! 與 樂 高

!*** 年案相比!樂 高 ,+!+ 年案對於獨創性&藝術高度要求更

高了% 這一方面是基於對著作權法的認識!尤其是對實用藝術

作品認識的進一步深入! 當然也不排除 *+ 年代的案件有加強

保護的因素(另一方面在 *+ 年代類似設計還較少!相對而言具

有一定的獨創性!而當前!此類設計已經比較普及!保護力度就

要相對減小!否則就容易形成壟斷%

王遷敎授認爲實用藝術品應當符合三個條件才能作爲#美

術作品$ 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+!. 實用功能和藝術美感能夠相

互獨立!這里的獨立是指藝術成分在觀念上分離 出來!而 非 物

理的分離% 具體標準爲+如果改動實用藝術品在藝術部分的設

計!影響了 實用功能的實現!則藝術成分與實用功能 就是 無 法

在觀念上分離的% ,. 能夠獨立存在的藝術設計具有獨創性% /.

應當達到較高水準的藝術創作高度% 日常實用品或多或少會有

一些美感!如對藝術創作高度要求太低!則 外觀設計專 利 制 度

落空!也超越了#美術作品$的範疇% ,, 筆者認爲這些條件還是比

較合適的% 從目前的案例尤其是樂高 ,+!+ 年系列案看!法院已

經有提高保護條件的趨勢%

具體到法藍瓷案中!雖然被吿提出工業生産的産品不是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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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藝術作品的主張!但世界知識産權組織 編寫的"著作權 和 鄰

接權法律術語彙編#定 義實用藝術作品爲$具有實際用途 的 藝

術作品!無論這種作品是手工藝品還是工業生産的産品% &因此

手工製作還是工業生産並不是判斷是否 屬於實用藝 術 作 品 的

一項條件!工業生産的也可能構成實用藝術作品% 其次!原吿産

品爲日用陶瓷産品!不純粹是爲了欣賞’收藏!産品具有實用功

能!有實用性% 再次!雖然在原吿設計産品之前!採用類似的設

計理念和工藝手法的産品已經存在!但原吿産品係借鑒已有的

設計思路和工藝方法!採用不同於傳統型制的表現手法和表達

方式! 使其杯盤’ 擺飾及其組合等系列瓷製品在藝術造型’結

構’色彩搭配上與已有的産品存在明顯差異!具有獨創性% 同時

原吿産品售價較高!其價値明顯高於一般 的實用物品!消 費 者

更多是考慮其藝術性!而非實用性!是把它當作藝術品購買!因

此又具有較高的藝術性!而且這些藝術設計並不是爲了實現功

能而必須的!能夠與實用功能相分離% 綜上!雖然對於實用藝術

品的版權保護條件要提高!但本案原吿産品還是符合版權保護

的條件!應當作爲作品獲得保護% 原吿産品與通常意義上的外

觀設計産品有一定差別!通過外觀設計專利保護並非最佳的途

徑%

!三"侵權判定標準

侵權判定標準涉及到構成作品的前提下如何準確確定其

保護範圍% 樂高 !""" 年案是少數涉及侵權判定標準的案件之

一!此案判決中!儘管法院將其中 !# 件以現實中常見的物體爲

創作模型’獨創性較低的作品也認 定爲構成作品!但在進 行 實

質性相似判斷時採用了相對嚴格的標準! 認定這 !$ 件作品與

被控侵權産品不構成實質性相似!以平衡著作權人與社會公衆

的利益% %&

筆者認爲!與一般的著作權侵權判定一樣!涉及實用藝術

作 品 的 版 權 保 護 案 件 也 應 當 採 用 接 觸!實 質 性 相 似 的 判 定 標

準% 判斷時!要確定原吿作品的獨創性之所在!因爲著作權保護

的只是獨創性部分% 判斷時可以有兩種思路(一種是首先確定

原吿作品受保護的獨創性部分!然後看被吿是否抄襲了其獨創

性部分)另一種思路是將被吿産品與原吿 産品進行對比!確 定

兩者相似部分是否屬於原吿獨創’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% 兩種

思路殊途同歸%

思想和表達的區分是確定保護內容無法迴避的問題% 通常

説著作權只保護表達!不保護思想!但如何 確定某內容 是 表 達

還是思想!有時候界限不明% 比如文學作品!主題是思想!文字

是表達!但介於兩者之間的比如小説的故事情節’人物關係’性

格’場景等!是用於表達思想 的表達!還是仍屬於思想的範疇!

常常要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判斷% 實踐中!對於這些看似思想的

內容並不是完全不保護% 對於實用藝術作品!確定哪些屬於作

者獨創的表 達!可能比文學作品更爲複雜!更需要結合 具 體 案

情作判斷!尤其要求當事人就此 進行舉證!以確定哪些 是 屬 於

公有領域的素材!哪些屬於應予以保護的表達內容%

具體到法藍瓷案中!因爲本案被吿産品並非原樣複製或者

僅有細微差別!因此準確 確定原吿作品的獨創性內容!進 而 判

斷被吿是否抄襲了原吿受保護的內容是關鍵% 根據當事人提交

的證據! 一百多年前已出現了將動植物形 象引 入 到 生 活 用 品

中!製作出精美的陶瓷製品的設計思路’工藝方法% 海暢公司借

鑒已有的設計思路和工藝方法!用鳶尾花’蜂鳥’金魚等動植物

的形象來裝飾茶壺’杯 盤湯匙組和奶罐糖罐等産品!使 其 系 列

瓷 製品在藝術造型’結構’色彩搭配上具有獨 創性% 但 如 前 所

述!著作權法只保護思想的表達!並不保護思想本身% 本案中!

用動植物 形象裝飾陶瓷製品的設計思路以及相應 的 工 藝 方 法

並非海暢公司所獨創!也非著 作權法的保護對象!海暢 公 司 不

能通過著作權壟斷相應的設計思路和工藝方法!否則將違背著

作權法的立法本意!阻礙文學’藝術’科學的進步和作品的多樣

性% 他人可以採用同樣的設計思路和工藝方法!設計並生産類

似主題的産品!因爲模仿是文 學’藝術和自然科學’社會科學’

工程技術等發展和進步的基本手段和方法!著作權制度並不禁

止他人適度的模仿% 模仿中可以借鑒他人的思路’方法’主題’

觀點!但不能抄襲他人具有獨創性的表達% 按照上述標準!經過

比對! 雖然加蘭德公司的産品具有模仿海暢公司産品的痕迹!

兩者産品有相同之處!但也有明顯的差異% 相同之處主要是設

計主題’思路’位置關係和動植物形象等元素!這些相同之處尙

未使兩公司産品達到實質性相似的程度!因此加蘭德公司的行

爲沒有超出應有的界限!未侵犯法藍瓷公司的著作權%

!四"關於不正當競爭

本案中! 法藍瓷公司還主張海暢公司作品獲得諸多榮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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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度很高!其産品的設計風格爲相關消 費者所知曉!加 蘭 德

公司的産品會被誤認爲是法藍瓷公司的産品!因此構成不正當

競爭" 對此!筆者認爲!法藍瓷公司應當明確要保護的是其産品

中的智力性成果還是標誌類成果" 相對於具體的知識産權法而

言!反不正當競爭法屬於補充性保護"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補充

性保護不能抵觸專門 法的立法政策! 凡專門法已 作 窮 盡 規 定

的!原則上不再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作擴展保護"!" 對於智力性成

果!如前所述!雖然加蘭德公司具有模仿行爲!但這種行爲並不

爲著作權法所禁止!在 按照專門法不予保護的情况下!當 然 不

能 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又將其納入保護範 圍! 禁止 他 人 的 模

仿" 但是!如果海暢公司的某個産品通過使用獲得了識別性或

者説 指示來源的標誌含義!在保護其藝術性的 同時!是可以 一

併獲得反不正當競爭法給予的標識性的保護" 這與具有藝術性

的産品同時獲得外觀設計和版權保護不同!因爲外觀設計和版

權保護的其實是同一對象#藝術設計$!而版權和反不正當競爭

保護的是不同的對象!版權保護的是産品的藝術性!反不 正 當

競爭保護的是産品的識別性!兩者雖然載體同一!但對象不同!

並不構成重複保護% 但在本案中!法藍瓷公司未就此進行舉證!

而且即使其知名度很高!從本案産品來看!也尙未達到標 識 來

源的高度!取得識別性含義!因此也難以構成不正當競爭" !

作者!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法官

! 張廣良主編!"外觀設計的司法保護#$ 法律出版社$"##$ 年 % 月第

! 版$第 $# 頁%

" 王自強!&實用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’$(中國版權#$"##& 年第 ’

期%

’ )!%%%*一中知初字第 !’" 號民事判決及)"##"*高民終字第 "(% 號

民事判決%

& )"#!#*一中民初字第 !)))! 號民事判決%

* )"##%*一中民初字第 #*)&" 號民事判決%

) )"#!!*高民終字第 !&$$ 號民事判決%

( )"##)*二中民初字第 (#(# 號民事判決%

$ )"##"*一中民初字第 ’*!* 號民事判決%

% )"##**深中法民三初字第 &#" 號民事判決%

!# )"##$*二中民初字第 !""%’ 號民事判決%

!! )"##$*滬二中民五)知*初字第 !$( 號民事判決%

!" 關於本 案 的 具 體 處 理$詳 見)"##%*廈 民 初 字 第 "*$ 號民 事 判 決$

)"#!!*閩民終字第 !* 號 民 事 判 決 以 及)"#!"*民 申 字 第 !’%" 號 民

事裁定%

!’ 該條第七款規定!&在遵守本公約第七條第四款之規定的前提下$

本同盟各成員國通過國內立法規定其法律在何種程度上適用於實

用藝術作品以及工業品平面和立體設計$以及此種作品和平面與立

體設計受保護的條件% 在起源國僅僅作爲平面與立體設計受到保護

的作品$在本同盟其他成員國只享受該國給予平面和立體設計的那

種專門保護+但如在該國並不給予這種專門保護$則這些作品將作

爲藝術作品得到保護’%

!& 在該案中$ 美國最高法院支持了一組表現男女舞蹈造型的雕像的

版權保護%

!* 法院認爲其設計可以在概念上與實用功能相分離$ 因爲很多使用

者已經把設計獨特的皮帶扣當作了裝飾品而非佩帶在腰部%

!) 法院認爲皮帶扣案中$ 裝飾用途的實現根本不需要依賴於它們的

實用功能$ 皮帶扣僅僅是體現美學或藝術特徵的一個純粹的載體$

皮帶扣的藝術設計對於皮帶扣的實用功能來説是完全沒有必要的%

而模型案中$這些展示模型所具有的美學或藝術特徵如眞人大小的

胸部造型和肩部寬度等都是和其展示時裝的實用功能交織融合在

一起的% 參見李響!"美國版權法!原則,案例及材料-$中國政法大學

出版社$"##& 年 $ 月第 ! 版$第 !(%+!%& 頁%

!( &,-./0’娃娃是一個電子玩具$由美國泰格公司創造開發$並在美

國版權局取得版權登記% 日本的一家公司銷售了外觀與性能與之近

似的玩具% 檢察機關以日本公司的行爲侵犯泰格公司的著作權爲由

提起控吿% 一審法院認爲$雖然泰格公司依據美國法律對&,-./0’娃

娃擁有著作權$但根據伯爾尼公約的規定$&,-./0’娃娃在日本能否

享有著作權應依據日本著作權法進行判斷% 日本著作權法將&藝術’

定義爲僅以美感觀賞爲目的的純藝術$而不應具有任何實用性質%

!$ 如外觀設計專利要求通過註冊程序才可使權利生效$ 並且保護期

限僅爲 !* 年$而非著作權法規定的 *# 年%

!% 段曉梅!"商標權與在先著作權的權利衝 突-$ 知 識 産 權 出 版 社$

"#!" 年 " 月第 ! 版$第 "’+"& 頁%

"# 加拿大也有類似規定% 詳見索來軍!&從伯爾尼公約的衝突原則看

實用藝術作品保護’$"中國版權-$"#!# 年第 ’ 期%

!&中國專利與商標’ !"#$ 年第 " 期 著作權 !"



!" !#"! 年 $ 月國家版權局公佈了!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"修改

草案#$%其第 $ 條規定的作品種類之"九#爲&實用藝術作品%是指具

有實際用途的藝術作品’(另其第 !% 條第 & 款規定)&實用藝術作

品%其著作權中的財産權利的保護期爲首次發表后二十五年%但作

品自創作完成后二十五年內未發表的%本法不再保護(其發表權的

保護期爲二十五年%但作品自創作完成后二十五年內未發表的%本

法不再保護* +根據國家版權局的解釋%增加關於實用藝術作品的

規定是由於&我國現行!著作權法,中幷無實用藝術作品的規定%但

在-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,中卻有保護二十五年的規定* 這

種超國民待遇的規定長期以來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質疑%幷且對

於我國國民的實用藝術作品是以美術作品保護還是不保護沒有統

一認識* 因此%草案根據!伯爾尼公約,規定%對實用藝術作品單列

爲一類作品進行保護%其保護期規定爲二十五年* +!#"! 年 % 月稿

對實用藝術作品的定義修改爲&具有實際用途幷有審美意義的作

品+*

!! 王遷)!知識産權法敎程,%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%!#"" 年 ’ 月第 $

版%第 %&(%% 頁*

!$ "")))#一中知初字第 "$! 號民事判決*

!* !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産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

問題的意見,"法發.!##)/!$ 號#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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